附件2：            
 评审方法和标准
	评审方法：综合评分法，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下，以评审总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作为成交候选供应商。评分相同时，优先选择与精神卫生中心长期合作的供应商。评审标准如下：


	序号
	评分子项
	标准分
	项目评审标准
	得分
	备注

	1
	保险报价
	
35 
	1.团体补充医疗保险报价（35分）

所有响应人有效最低报价为基准价，有效报价等于基准价的得35分，其余供应商的报价得分=（基准价/该供应商报价）×35

	　
	　

	2
	保险方案
	40
	（1）保险方案是否满足我中心提出的保险需求等，赔付流程设定是否合理,各种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是否宽泛（40分）； 
	　
	　

	3
	保险服务方案
	20
	1.理赔服务8分。其中：成立理赔服务小组，由专人负责被保险人的理赔事宜（上门收取资料、咨询等）（4分）；收到符合理赔规定的齐全的理赔单证后10个工作日内作出理赔结论，并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划拨保险金。（4分）
2.理赔通知2分，理赔结束划款后两个工作日通过短信、电话或书面等形式告知被保险人理赔情况。
3.其他服务2分。承诺提供宣传、培训、个人理赔查询、统计分析报告及人性化服务。
4.差错赔付承诺3分，供应商内部各部门不得相互推诿、丢失理赔资料或拖延理赔，如出现以上情况，需按被保险人索赔申请金额进行全额赔偿，被保险人不再提供理赔相关资料。
	　
	　

	4
	保险业绩（成功案例）
	5
	有余德阳市各家医院承保项目，每参加一项得1分，满分5分。
	　
	　

	合计得分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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